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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背景

补助标准

高新技术 
企业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对上年度营 
业收入分别达到2000万元（含） 
以下、2000万元~1亿元（含）、
1亿元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1万元、
10万元、15万元的补助

独角兽企业、 
瞪羚企业

对首次入选的江西省独角兽企业、 
潜在独角兽企业、种子独角兽企 
业、瞪羚企业、潜在瞪羚企业分 
别一次性给予200万元、30万元、 
20万元、10万元、5万元的补助。

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
心）的企业，分别 一次性给予
50万元、20万元、10 万元的补
助。

重点实验室

对新认定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重点实验室的企业，分别一次性 
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元的 
补助。

新型研发 
机构

对新认定为市级新型研发机构的 
企业（含机构），一次性给予50 
万元的补助，对新认定为省级新 
型研发机构的，一次性给予50万 
元的补助。对同时获得省级和市 
级新型研发机构的，不重复给予 
补助。

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对于新成立的国家级和省级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一次性分别 
给予依托企业20万元、10万元的 
奖励。

        注册在青云谱区的居民企业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创新驱动发展
纲要》(赣发[2017] 21号)、《江西省人民
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十四五”科技创新
规划的通知》( 赣府发[2021] 22号)文件
精神，推动青云谱区科技创新发展，增强
创新综合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加强基础
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结合区内经济、产业发展及创新资源等实
际情况,特制定该意见。

         《江西省创新驱动发展纲要》( 赣发
[2017] 21号)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江西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
( 赣府发[2021] 22号)



研发费用 
后补助

对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 
元（含）的规上入统企业，按获得 
市级研发费用后补助金额的20%给 
予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 
元。

对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证书的企 
业，给予补助4000元，同时在国外 
获得授权的（多个国家仅计算一次， 
含PCT），可再获1万元补助。对企业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的，给予
一次性2万元补贴。

知识产权 
体系

科技进步奖

对企业（含机构）新获得的且已在生 
产过程中推广应用的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二等奖的，分别一次性给予企 
业50万元、20万元补助；新获得江西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的，分别一次性给予企业8万元、5万 
元、3万元补助。同一项目分获国家 
奖和省奖的，按就高原则予以扶持。

技术交易 
活动

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交
易活动，经南昌市技术市场办认定登
记后，按照市级奖励金额1: 1的比例
给予奖劢，同一单位年度奖励资金总
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

鼓励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技术咨询交
易活动，经对企业上年度实际发生的
技术登记合同年交易总额在1000万-
5000万元(含)的，一次性给予2万元补
助: 5000 万-1亿元(含)的，一次性给予
3万元补助; 1亿元以,上的，一次性给:
予5万元补助。

培育高端 
科技人才

对获得省级以上青年人才项目（技术 
类）的企业，待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
评估后，一次性给予20万元/项的补助。 
对获得省级以上领军人才项目（技术
类）的企业，待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
评估后，一次性给予30万元/项的补助。 
同一项目分获不同级别奖项的，不重
复予以奖励。

培育创新 
科技人才

对入选“双百计划”个人项目、团队 
项目，待项目通过专家组验收评估后， 
分别按照10万元、20万元标准一次性 
给予用人单位项目资助。

创新创业 
大赛

对参加国家、省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的企业，按国家、省奖励金额的50% 
给予奖励。同一个项目同时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奖励的，按照最高金额 
给予配套，不重复享受。

对新认定的市级、省级、国家级综合 
类孵化器分别一次性给予10 万、15  
万元、25万元的补助。对新认定的市 
级、省级、国家级专业类孵化器分别 
一次性给予15万、20万元、30万元的 
补助。

对新备案的省级、国家级综合类众创
空间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15万元 
的补助。对新备案的省级、国家级专
业类众创空间分别一次性给予15万元、
20万元的补助。

一事一议

为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 
吸引和鼓励外来投资，促进重大项 
目早日落地投产见效，支持符合我 
区产业发展导向的重大（关键）项 
目提质升级，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对 
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实行“一事一议”会商制度， 
给予扶持。

适用时间

本政策修订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青 
云谱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负责解释，  
所涉及的奖补资金在区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中列支，享受同类科技政策扶持 
的，按“ 就高不就低” 原则，不重复
享受。原政策（青办字〔2019〕88号）  
同时废止。

打造孵化器、
众创空间


